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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人财物

省级统管改革与企业绩效

田瑞泽　 王　 歆∗

　 　 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全国税收调查和上市公司数据ꎬ将 ２０１４ 年省

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ꎬ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ꎮ
结果显示ꎬ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ꎬ主要通过三

大机制发挥作用:一是降低了企业和地区层面的经济扭曲ꎬ改革中符合比较优势的

企业受益更大ꎻ二是提升契约执行质量ꎬ但契约密集型行业中扭曲企业较多ꎬ削弱

了这一渠道的正面效应ꎻ三是改善企业供应链匹配效率ꎬ进而提升企业绩效ꎮ 本文

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消除经济扭曲提供了启示ꎮ
关键词: 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ꎻ经济扭曲ꎻ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ꎻＦ４２５

一、引言

优化司法环境、增强司法体系在实践中的相对独立性ꎬ已逐渐成为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

重要方向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司法判决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ꎮ 在实际操作中ꎬ出于推动本地

经济发展的考量ꎬ不同地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采取了不同做法ꎬ例如

在处理跨区域纠纷时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倾向ꎬ或在执行程序中给予本地企业更多便利条件ꎮ
这种差异化的司法实践一方面容易在地区间形成市场壁垒ꎬ阻碍区域专业化分工和经济一

体化ꎬ影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流动ꎻ另一方面也造成区域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下降ꎬ资
源倾向于投入到效率较低的企业和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ꎬ从而引发资源错配与经济扭

曲ꎬ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ꎮ
良好的司法环境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法律保护和纠纷解决机制ꎬ提升合同履行

的可预期性和商业交易的安全性ꎬ也有助于营造更加稳定、公正的发展环境ꎮ 长期以来ꎬ地
方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事务主要由同级党政机关管理ꎬ在制度上使地方行政事务与司法

运行存在一定关联ꎮ 为提升司法的专业性、规范性、统一性与中立性ꎬ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我国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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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ꎬ其中一项关键举措是将省级以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权统一上收

至省级管理ꎬ推动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的相对分离ꎬ以减少行政因素对司法决策的影响ꎬ促
进司法环境的标准化与公平性ꎮ

现有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对经济绩效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讨论ꎮ 一方面ꎬ一些文献聚

焦于司法体制改革通过改善合同执行环境对企业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ꎮ 例如ꎬ潘越等

(２０１５)发现ꎬ司法地方保护降低侵权成本ꎬ削弱了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ꎻ王永进

和黄青(２０１８)基于高院院长异地交流制度ꎬ发现司法环境改善有助于推动契约密集型企业

的出口ꎻ赵仁杰和张家凯(２０２２)以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为准自然实验ꎬ发现司法体制改

革提升了企业行政诉讼的胜诉率ꎬ进而促进投资ꎻ袁淳等(２０２３)则基于巡回法庭设立ꎬ分析

了司法质量对契约执行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ꎮ 另一方面ꎬ部分研究考察司法体制改

革对企业发展的影响ꎮ 例如ꎬ黄俊等(２０２１)、Ｌａｉ 等(２０２３)分别发现ꎬ巡回法庭的设立显著

提升了企业的投资和创新水平ꎻ吴滋润等(２０２４)进一步指出ꎬ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有效

促进了企业的异地投资扩张ꎮ
然而ꎬ在资源不合理配置导致经济扭曲的情况下ꎬ司法体制改革除了直接改善合同执行

环境、降低市场分割程度外ꎬ是否可以通过减少经济扭曲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围绕这一问

题ꎬ本文以 ２０１４ 年起实施的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以下简称省级统管改革)
为研究对象ꎬ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ꎬ采用双重差分

法探究司法体制改革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ꎬ并分析其作用机制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省级统管

改革使得企业的营业收入提高了 ８.７％ꎬ并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安慰剂效应、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ꎮ

接下来ꎬ文章重点分析了省级统管改革提升企业绩效的主要机制ꎮ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ꎬ
其一ꎬ省级统管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经济绩效ꎬ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减少了司法过程中外部

非司法因素的干预ꎬ使司法判决更加公正、规范ꎬ避免了资源向效率较低的企业和不具有比

较优势的行业的不合理配置ꎬ进而降低了整体经济扭曲水平ꎮ 进一步分析显示ꎬ省级统管改

革有效减少了企业和地区层面的资源错配ꎬ降低了扭曲程度ꎬ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

异质性ꎮ 具体而言ꎬ扭曲程度较高的企业从改革中受益有限ꎬ而非扭曲企业的绩效改善更为

显著ꎻ在劳动要素相对丰富的地区ꎬ改革对非扭曲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ꎮ 其二ꎬ文
章考察了省级统管改革通过提升契约执行质量对契约密集型企业产生的影响ꎮ 整体来看ꎬ
改革对该类企业的绩效提升作用并不显著ꎻ但在剔除扭曲企业后ꎬ契约密集型行业中的非扭

曲企业呈现出明显的绩效改善ꎮ 此外ꎬ在资本丰裕、资源配置较为合理的地区ꎬ契约密集型

企业的经济绩效提升亦更加显著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尽管省级统管改革能够通过改善契约执

行环境促进企业发展ꎬ但契约密集型行业内部的资源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改革成效ꎮ
最后ꎬ研究还发现ꎬ省级统管改革对更依赖本地供应商的企业绩效改善不甚明显ꎬ而对生产

复杂产品的企业则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这一结果表明ꎬ改革有助于提升跨区域供应链

的匹配效率ꎬ从而进一步改善企业绩效ꎮ
本文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作出了贡献ꎮ 首先ꎬ本文拓展了关于司法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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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济绩效影响的讨论ꎬ探索了新的作用机制ꎬ这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ꎮ 尽管司法制度的

效果一直受到广泛关注ꎬ但既有文献多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ꎬ强调司法制度的完

善通过提高契约执行质量对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 (赵仁杰、张家凯ꎬ２０２２ꎻ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本文不仅探讨了司法制度对契约质量的影响ꎬ更探讨了其如何减少司法过程中因外

部利益考量而产生的偏差ꎬ突出强调了司法制度在消除因司法实践差异化导致的资源配置

扭曲方面的重要作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与现有研究的普遍结论不同ꎬ本文发现在省级统管改

革后ꎬ契约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绩效并未显著提升ꎮ 这一结果主要源于契约密集型行业中扭

曲现象较为普遍ꎬ进一步凸显了在研究司法制度影响时有必要将经济扭曲因素纳入考量ꎮ
第二ꎬ本文拓展了关于扭曲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视角ꎮ 既有文献多从市场化不足导

致的扭曲出发ꎬ讨论要素错配(葛立宇ꎬ２０１８ꎻ文东伟ꎬ２０１９)、产品市场扭曲(尹恒、张子尧ꎬ
２０２１)、市场分割(王明涛、谢建国ꎬ２０２０)、信贷扭曲(王永钦等ꎬ２０１８)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ꎮ
林毅夫(２０１７)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强调了经济扭曲的内生性ꎬ指出当地区产业结构偏离

潜在比较优势时ꎬ就会产生经济扭曲ꎬ其根源在于发展目标与潜在比较优势的不协调ꎬ从而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ꎮ 本文以 ２０１４ 年起实施的省级统管改革为切入点ꎬ结合新结构经济学关

于扭曲内生性的理论ꎬ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扭曲形成机制的分析ꎮ
最后ꎬ本文为探讨市场一体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经验证据ꎮ 市场分割

是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制约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Ｂａｒｗｉｃｋ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本文

探讨了省级统管改革通过提高企业供应链匹配效率影响企业绩效这一机制ꎬ为理解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微观经验证据ꎬ丰富了关于市场一体化

和供应链优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ꎮ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 ２０１４ 年推行的省级统管改革的主要背景ꎬ并针

对这一改革对企业经济绩效可能产生的效果提出理论假说ꎻ第三部分介绍本文采用的识别

策略、数据与变量ꎻ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ꎻ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ꎬ对本文提

出的三个主要机制进行检验ꎻ第六部分是文章的结论ꎮ

二、政策背景、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ꎬ我国现行法院

体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四级普通法院ꎬ以及知

识产权法院、军事法庭等专门法院ꎮ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

的审判工作ꎬ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ꎮ① 上下级法院之间为审判上的

监督关系和业务上的指导关系ꎬ不存在绝对领导关系ꎮ 与此同时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规定ꎬ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ꎬ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ꎮ② 这些法律制度的安排旨在维护法院判决的相对独立性和公正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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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二款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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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２０１４ 年以前ꎬ司法系统的实际运行中存在一些影响法院判决独立性的因素ꎮ 如在

财政支出方面ꎬ地方法院的经费严重依赖于地方财政的拨款ꎬ形成了财政依赖关系ꎮ① 因

此ꎬ在涉及地方关注的民事、刑事案件中ꎬ判决结果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ꎬ这种制度安

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审判ꎬ需要进一步完善ꎮ②

因此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ꎬ改革司法管理体制ꎬ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

人财物统一管理ꎮ 自 ２０１４ 年起ꎬ中央陆续选择了三批省份进行省级统管改革试点工作ꎮ 第

一批试点省份主要根据地域标准选择ꎬ包括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和贵州等七个

省市ꎬ覆盖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ꎮ 到 ２０１６ 年ꎬ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除中国香

港、澳门、台湾外)都启动了省级统管改革的试点部署ꎮ③ 如图 １ 所示ꎬ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期间ꎬ
实施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地市级行政区数目逐渐增加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全国共

有 ８０ 个地市级行政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实现了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由省

级统一管理ꎮ④

图 １　 ２０１４ 年起新增实施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地市级行政区数目⑤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１.省级统管改革与经济扭曲

在省级统管改革以前ꎬ司法判决在实践中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非司法因素影响ꎮ 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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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年度全国法院经费分析报告表明ꎬ全国法院收入中有 ７７.１１％来自同级财政的投

入ꎻ左卫民(２０１５)对某县司法经费的调查表明ꎬ基层法院 ８３％的支出依赖于同级财政拨款ꎮ 这均说明地方

法院的经费来源严重依赖于地方财政ꎮ
省级统管改革实施后ꎬ地方司法环境改善效果明显ꎬ如诉讼“主客场”现象缓解ꎬ一审中外地企业针对

本地企业商业诉讼的胜诉率显著提高(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ꎻ一审案件中的上诉案件比率降低ꎬ一审服判息诉率

大幅提高(赵仁杰、张家凯ꎬ２０２２)ꎮ
不同省份推行省级统管改革的方式有所不同ꎬ例如ꎬ广东、黑龙江、云南先在省内选择试点城市ꎬ再逐

步扩大试点范围ꎬ而湖北、吉林、安徽等省份采用省级统一规划ꎬ全省同时完成了省级统管改革ꎮ 具体见附

录 Ａ 附表 １ꎮ
数据来源:«中国法院司法改革年鉴»ꎮ
由于«中国法院司法改革年鉴(２０２０ 年卷)»中并没有记录哪些地级市推行了这一改革ꎬ且本文的研

究样本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２０２０ 年后的改革情况对本文的研究结果没有影响ꎬ因此图中的地市级行政区数目统

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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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或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考虑ꎬ一些效率较低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支持ꎬ包括

司法上的便利、财政补贴等ꎬ进而在资源配置中获得优先地位ꎮ 这种偏向性的制度安排往往

导致资源流向扭曲程度较高的企业ꎬ削弱了整体配置效率ꎮ 申广军(２０１６)指出ꎬ违背比较优

势的发展战略是僵尸企业形成的根本原因ꎬ此类企业通常依赖信贷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支

持ꎬ其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显著低于其他企业ꎮ
在省级统管改革的推动下ꎬ原先依赖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企业ꎬ如僵尸企业、高补贴企

业以及不具备潜在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ꎬ将逐步面临更加统一、公正的司法标准与更为公平

的市场竞争环境ꎮ 这一改革有效增强了司法实践的规范性ꎬ提升了司法体系的统一性ꎬ为市

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ꎮ 在此背景下ꎬ原先依赖行政性保护的企业将更难通过非

市场渠道获取优势地位ꎬ必须通过提升效率和增强自身竞争力适应市场化环境ꎮ 同时ꎬ那些

本就依赖市场机制运作、具备内生发展能力的企业ꎬ则将在更公平的制度环境中获得更大的

成长空间ꎮ 因此ꎬ省级统管改革不仅有助于矫正因制度性偏差而导致的资源错配ꎬ也为提升

整体经济效率奠定了基础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假说 １:
Ｈ１:省级统管改革实施后ꎬ企业整体的经济绩效有所提高ꎬ且非扭曲企业的经济绩效提

升效果大于扭曲企业ꎮ
改革开放前我国各地区ꎬ特别是中西部的劳动丰裕地区广泛采用了重工业赶超战略ꎬ这

种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ꎬ与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并不匹配(张皓辰等ꎬ２０２３)ꎬ
产生了许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ꎬ造成了经济扭曲ꎮ 改革开放后ꎬ这些地区仍有动力继续

支持和维护这些行业ꎬ加之司法等制度环境不够完善ꎬ导致得到偏袒性资源配置的扭曲企业

并没有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ꎬ反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的许多年里仍然保持着较大规模

和较快发展ꎮ 因此ꎬ在重工业优先发展较为集中的劳动丰裕地区ꎬ经济扭曲程度相对更严

重ꎬ省级统管改革有效减轻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扭曲程度ꎬ使得非扭曲企业的绩效显著提高ꎮ
而在扭曲较少的资本丰裕地区ꎬ省级统管改革对非扭曲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ꎮ 因

此ꎬ本文提出假说 ２:
Ｈ２:在扭曲更严重的劳动丰裕地区ꎬ省级统管改革后非扭曲企业的绩效提升效果更明

显ꎮ
２.省级统管改革与契约执行质量

在分析制度环境改善对企业的影响时ꎬ现有研究往往关注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经济

绩效ꎮ 由于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对契约执行力度的要求更高ꎬ需要签订合同的场合更多

(包群等ꎬ２０２１)ꎬ当制度环境改善ꎬ特别是司法环境改善后ꎬ契约保障和执行力度得到加强ꎮ
因此省级统管改革后ꎬ这些企业的经济绩效提升效果也更加明显ꎮ 具体而言ꎬ由于省级统管

改革提升了司法环境的统一性和公平性ꎬ当企业间发生合同纠纷时ꎬ司法判决更加标准化和

公正化ꎬ原来获得偏袒性保护的企业很难在诉讼中继续获得保护ꎬ企业间的契约执行质量有

所提升ꎬ违约风险降低ꎬ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省级统管改革后可能表现出更显著的绩效

改善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假说 ３:
Ｈ３:省级统管改革实施后ꎬ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经济绩效提升效果更明显ꎮ
３.省级统管改革与供应链匹配效率

由于省级统管改革可以提升司法环境的统一性ꎬ降低对外地企业的司法歧视ꎬ市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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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将有所下降(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ꎮ 这提高了企业到外地搜寻更高效供应商的能力和意

愿ꎬ使企业可以更好地布局供应链ꎬ降低成本并提高绩效表现(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ꎻ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在此基础上ꎬ供应链更加复杂的企业ꎬ如生产复杂产品的企业ꎬ受到供应链匹

配效率提高影响而带来的经济绩效提升效果应更加明显ꎮ 而对于那些原材料运输成本更

高、易腐坏且难以长时间保存的行业ꎬ如屠宰业、水产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ꎬ其供应商更

多集中在当地ꎬ供应链距离相对更短ꎬ因此这些企业的经济绩效提升效果相对更小ꎮ 基于

此ꎬ本文提出假说 ４:
Ｈ４:省级统管改革后供应链匹配效率提升ꎬ生产复杂产品行业的企业经济绩效提升效果

更明显ꎬ依赖当地供应商行业的企业经济绩效提升效果更弱ꎮ

三、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模型

本文以省级统管改革为研究对象ꎬ考察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ꎬ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ꎬ进一步探讨企业层面的影响机制ꎮ 由于省级统管改革在不同地级市分批试点实施ꎬ本文

采用交叠双重差分法识别省级统管改革的影响ꎬ基准回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方法ꎬ实证设

计如下:
Ｓａｌｅｓｉｃｔ ＝ β０ ＋ β１ × Ｒｅｆｏｒｍｃ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ｔ ＋ γｔ ＋ ηｉ ＋ εｉｃｔ (１)

(１)式中:下标 ｉ 表示企业ꎬｃ 表示地级市ꎬｔ 表示年份ꎮ 被解释变量 Ｓａｌｅｓｉｃｔ为企业营业收入

(对数值)ꎮ Ｒｅｆｏｒｍｃｔ为省级统管改革冲击的虚拟变量ꎬ当城市 ｃ 在 ｔ 年实施省级统管改革时ꎬ
设为实验组ꎬＲｅｆｏｒｍｃｔ ＝ １ꎬ并将当年未实施省级统管改革的城市作为对照组ꎬＲｅｆｏｒｍｃｔ ＝ ０ꎮ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ｔ为控制变量ꎬ包括第二产业占比、金融发展水平等地区层面和杠杆率等企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ꎬ将在下文详细介绍ꎮ 实证设计中加入了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ηｉ和年份层面的固

定效应γｔꎬ以控制不可观测特征可能导致的潜在影响ꎮ εｉｃｔ表示随机扰动项ꎬ采用在城市维度

上聚类的稳健标准误ꎬ允许同一城市内部的相关性ꎮ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三个方面ꎮ 第一ꎬ省级统管改革数据ꎮ 为了识别地级市是否实施了

省级统管改革ꎬ本文使用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法院司法改革年鉴»ꎮ 通过查阅年鉴中各

省份的司法改革报告ꎬ可以了解全国各地级市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在这三年间是否完成

了省级统管改革ꎮ 第二ꎬ企业层面数据ꎮ 包括企业的营业收入、杠杆率、净利润、总资产和职

工人数等变量ꎬ数据来源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ꎮ 此外ꎬ本文还使用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识别僵尸企业ꎬ上市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ꎮ 第

三ꎬ地级市层面数据ꎮ 包括人均 ＧＤＰ、第二产业产值、金融机构贷款、实际利用外资额等变

量ꎬ数据来自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ꎮ
本文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全国各地级市的资本存量进

行测算ꎬ并使用«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中的地级市就业人员数据ꎬ计算各地

级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的要素禀赋结构(即资本－劳动比)ꎮ 此外ꎬ本文还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数据计算了 ２０１０ 年 ＣＩＣ 两位码行业的资本密集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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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筛选

本文样本筛选过程如下:首先ꎬ在地级市层面剔除了地区、自治州、盟等非地级市的行政

单位ꎬ因为这些地区在司法体系上可能存在特殊性ꎬ在此基础上加入 ４ 个直辖市①ꎬ最终得到

２７２ 个有效的城市样本ꎮ 然后ꎬ根据行政区划代码将地级市数据与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匹配ꎬ
并筛选数据ꎬ在微观数据中只保留工业企业②ꎬ剔除固定资产净值、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

产等关键财务指标缺失的企业ꎬ最终得到 ３４０６３０ 个有效观测值ꎮ
(四)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ꎬ变量 Ｒｅｆｏｒｍ 的均值为 ０.００７ꎬ说明样本中

有 ０.７％的企业－年份观测值为省级统管改革的处理组ꎮ 企业营业收入对数的平均值为

－０.７１５ꎬ标准差为 １.６６３ꎬ说明样本中不同工业企业之间的营业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ꎮ 其他

控制变量的分布情况均在合理范围内ꎬ本文在此处不再赘述ꎮ

　 　 表 １ 　 　 相关变量的度量方法及描述性统计
符号 基本定义 度量方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Ｓａｌｅｓ 企业营业收入 企业营业收入的对数值 ３４０６３０ －０.７１５ １.６６３

Ｒｅｆｏｒｍ 省级统管改革
若实行了省级统管改革ꎬ则取 １ꎬ否则
为 ０ ３４０６３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１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人均 ＧＤＰ(万元) 所在地级市当年的人均 ＧＤＰ ３４０６３０ １.０３８ ０.５８４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第二产业占比 所在地级市第二产业产值 / 总 ＧＤＰ ３４０６３０ ０.４８３ ０.１３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金融发展水平 所在地级市金融机构贷款 / 总 ＧＤＰ ３４０６３０ ０.８００ ０.４０２
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水平 所在地级市实际利用外资额 / 总 ＧＤＰ ３４０６３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７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企业杠杆率 企业总负债 / 总资产 ３４０６３０ ０.３２５ ０.１６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２ 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ꎮ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逐步加入不同控制

变量和固定效应ꎮ 第(１)列仅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ꎬ结果显示省级统管改革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ꎮ 第(２)列加入了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由于各省份在完善司

法体系、改善司法环境方面的政策不同ꎬ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当地企业的绩效表现ꎮ 因此ꎬ本
文加入省份×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以控制省份随时间变化的特征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

了行业时间趋势项ꎬ结果如第(３)—(４)列所示ꎮ 结果显示ꎬ省级统管改革的回归系数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说明省级统管改革后企业的营业收入显著提升ꎬ企业的经济绩效明

显改善ꎮ 鉴于回归系数基本一致ꎬ本文以第(２)列的结果作为基准ꎮ 省级统管改革后ꎬ企业

的营业收入平均提高了 ８.７％ꎮ

０４１

①

②

虽然直辖市属于省级行政单位ꎬ但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文件ꎬ直辖市同样需要推行省级以

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ꎮ 在本文的样本期内(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ꎬ４ 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均未实施省级统管改革ꎬ全部作为对照组处理ꎮ 考虑到区一级的控制变量数据存在一定缺失ꎬ本文在这

里直接加入了 ４ 个直辖市的企业样本ꎮ
包括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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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ａｌｅｓ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Ｏｐｅｎ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６ －０.１６５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行业时间趋势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３４０６３０ ３４０６３０ ３４０６３０ ３４０６３０
Ｒ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ꎬ括号内数值为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
标准误ꎮ 下表同ꎮ

(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础回归结果的可靠性ꎬ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ꎮ
１.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验证省级统管改革与企业绩效提升之间的因果关系ꎬ需要证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

和对照组不存在系统性差异ꎮ 因此ꎬ本文以省级统管改革实施前一年为基期ꎬ采用事件研究

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ꎮ 图 ２ 展示了事件研究法的回归系数及 ９５％置信区间的结果ꎬ结果表

明ꎬ省级统管改革对企业营业收入的影响在政策实施前的所有期间内均不显著ꎬ表明本文使

用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ꎮ

图 ２　 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

２.省级统管改革对企业其他经济绩效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ꎬ本文进一步考察省级统管改革对企业其他经济绩效的影响ꎬ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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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３ 所示ꎮ 首先ꎬ第(１)列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业的净利润率①ꎬ结果显示省级统管改

革实施后企业的净利润率提高了 ５.４％ꎬ说明省级统管改革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提高ꎮ 此

外ꎬ由于总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率的增长可能反映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非生产效率的提高ꎬ因
此ꎬ本文进一步讨论了省级统管改革对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净利润率的影响ꎮ 表 ３ 第(２)—
(３)列显示ꎬ企业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净利润率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ꎮ 此外ꎬ本文计算

了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②ꎬ回归结果如表 ３ 第(４)列所示ꎬ省级统管改革后ꎬ企业的生产

效率也显著提高ꎮ 总体上ꎬ省级统管改革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ꎬ对企业绩效产生了

显著的正向作用ꎮ

　 　 表 ３ 　 　 省级统管改革对企业其他经济绩效的影响

变量
净利润率 人均营业收入 人均净利润率 全要素生产率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３∗∗∗ ０.２４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０６３０ ２０８２７６ ２０８２７６ ５１７２５
Ｒ２ ０.８４３ ０.９４０ ０.８７５ ０.７９８

　 　 注:表 ３ 中第(２)—(３)列样本量相较于基准回归有所减少ꎬ原因是部分样本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为空
缺值ꎮ 回归结果表明ꎬ将这部分空缺值删除后并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ꎮ

３.内生性问题

对于基准回归的结论而言ꎬ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是ꎬ企业营业收入的变化是否由某些随

机因素导致ꎮ 为此ꎬ本文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ꎮ 首先ꎬ本文将省级统管改革的时点

提前两年ꎬ构造新的虚拟变量 Ｒｅｆｏｒｍ－２ꎮ 如果企业绩效变化是由当地固有司法特征而非改革

本身导致的ꎬ那么将改革时间前置两年的回归结果仍然应该显著ꎻ反之ꎬ如果是由改革本身

导致的ꎬ前置后的回归系数应该不显著ꎮ 表 ４ 第(１)列为前置两年的回归结果ꎬＲｅｆｏｒｍ－２的回

归系数不显著ꎬ进一步证实了省级统管改革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ꎮ 此外ꎬ保持推行省级统

管改革的地级市不变ꎬ如果某地级市在第 ｔ 年推行省级统管改革ꎬ本文就在[２０１０ꎬｔ)区间中

随机选择一年作为该市实施省级统管改革的时间ꎮ 将上述过程重复 １０００ 次ꎬ得到估计系数

的概率分布图的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从图 ３ 可知ꎬ估计系数的概率分布基本符合正态分布ꎬ且
估计系数的平均值为 ０.００６ꎬ远小于真实系数估计值 ０.０８７ꎮ 这从反事实的角度证实了省级

统管改革提高了企业的营业收入ꎮ
其次ꎬ本文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缓解了选择性偏误问题ꎮ 由于省级统管改革分阶段在全

国不同地区进行推广ꎬ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ꎮ 本文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实施省级统管改革的地

级市作为处理组ꎬ采用卡尺最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进行逐年匹配ꎮ 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

２４１

①
②

这里使用的净利润率为企业净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ꎮ
本文用 ＯＰ 法计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ꎮ 由于计算 ＴＦＰ 需要连续两年的财务数据ꎬ基于永续盘存

法计算企业每年的资本存量ꎬ而税收调查数据中的抽样企业每年不同ꎬ无法满足这一条件ꎬ因此本文选择连

续出现在税收调查中的样本企业测算 ＴＦＰꎬ样本量相较于基准回归有所减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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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之间的均值差异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显著ꎬ说明匹配满足平衡性假设ꎮ 基于匹

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４ 第(２)—(３)列所示ꎮ 第(２)列为匹配权重不为 ０ 的样本回归结

果ꎬ第(３)列为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回归结果ꎬ结果表明ꎬ两个样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ꎬ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ꎬ进一步支撑了本文的实证结论ꎮ①

图 ３　 安慰剂检验的结果

　 　 表 ４ 　 　 安慰剂检验与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的实证结果

变量
Ｓａｌｅｓ

(１) (２) (３)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Ｒｅｆｏｒｍ－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０６３０ １１１２８６ ３４０６３０
Ｒ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２

五、机制分析

(一)省级统管改革与经济扭曲

为了检验省级统管改革消除经济扭曲提升企业绩效的机制ꎬ本文构建了经济扭曲的指

标ꎬ考察省级统管改革是否降低了企业和地区的经济扭曲程度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构造了企业

层面(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资源错配指数以衡量经济扭曲ꎮ
首先ꎬ针对地区内部经济扭曲ꎬ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１)用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衡

量要素错配程度(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ꎬ２００９)ꎬ即用全要素生产率在行业－年份层面的标准差

(ＴＦＰＳＤ)衡量其离散程度ꎻ(２)参考李欣泽等(２０１７)的方法ꎬ构造企业层面的产品市场扭曲

指数(１－τＹｓｉ
)和资本市场扭曲指数(１＋τＫｓｉ

):

３４１
①此外ꎬ本文还讨论了初始市场环境、企业所有制等异质性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ꎬ结果见附录 Ｂ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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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τＹｓｉ
＝ σ
σ－１

􀅰
ｗＬｓｉ

１－αｓ( ) ＰｓｉＹｓｉ
ꎬ　 １＋τＫｓｉ

＝
αｓ

１－αｓ
􀅰

ｗＬｓｉ

ＲＫｓｉ
(２)

(２)式中:ｓ 表示行业ꎬｉ 表示企业ꎬαｓ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ꎬｗ 为企业的工资率ꎬＲ 为资本价

格ꎬσ 为产品间替代弹性ꎬＰｓｉ和 Ｙｓｉ分别表示 ｓ 行业 ｉ 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总产出ꎬＫｓｉ和 Ｌｓｉ分别

表示 ｓ 行业 ｉ 企业的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力要素投入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５ 第(１)—(３)列所

示ꎬ结果表明ꎬ省级统管改革对地区内部经济扭曲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ꎬ说明省级统

管改革可以有效降低地区内部的资源错配程度ꎬ企业层面的经济扭曲水平显著下降ꎮ
其次ꎬ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２０１８)的方法ꎬ本文构造地区间的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力错

配指数ꎬ衡量跨地区的资源配置扭曲:

γＫｃ ＝
Ｋｃ

Ｋ
æ

è
ç

ö

ø
÷

ｓｃβＫｃ

βＫ

æ

è
ç

ö

ø
÷ ꎬ γＬｃ ＝

Ｌｃ

Ｌ
æ

è
ç

ö

ø
÷

ｓｃβＬｃ

βＬ

æ

è
ç

ö

ø
÷ (３)

由(３)式可知ꎬγＫｃ和 γＬｃ计算的是 ｃ 城市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相对于理论最优配置的

偏离程度ꎮ 其中ꎬＫ ｃ / Ｋ 表示 ｃ 城市使用的资本占总资本的实际比例ꎬｓｃ 表示 ｃ 城市产出占

整个经济体总产出的份额ꎬβＫｃ、βＬｃ 分别表示 ｃ 城市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产出弹性ꎮ βＫ ＝

∑Ｎ

ｃ
ｓｃ βＫｃ、 βＬ ＝ ∑Ｎ

ｃ
ｓｃβＬｃ分别表示产出加权的资本和劳动力贡献值ꎬ从而 ｓｃβＫｃ / βＫ 代表资本

有效配置时 ｃ 城市应使用的理论比例ꎮ 该方法直接比较了不同地区间资源配置的实际状况

与理论最优状况的差距ꎬ能够有效反映跨地区资源流动中存在的扭曲程度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５ 第(４)—(５)列所示ꎬ可以看到ꎬ省级统管改革后地区间资本错配指数

显著下降ꎬ而地区间劳动力错配指数则未呈现显著变化ꎮ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资本和劳动力

跨地区流动面临的扭曲原因不同ꎬ资本跨地区错配主要源于地方政府通过低利率政策、信贷

支持或税收优惠等方式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ꎬ从而影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ꎮ 省级统管改革

通过提高法院独立性和司法效率ꎬ优化了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制度环境ꎬ使得资本能够更自由

地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地区ꎮ 而劳动力跨地区错配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房价物价水

平差异ꎬ以及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分割等结构性障碍(张吉鹏、陈翥ꎬ２０２４)ꎬ这些因素与

司法体系的关联较弱ꎬ因此省级统管改革对地区间劳动力错配的影响不显著ꎮ

　 　 表 ５ 　 　 省级统管改革对经济扭曲的影响

变量
ＴＦＰＳＤ 企业产品市场

扭曲指数
企业资本市场

扭曲指数
地区间资本
错配指数

地区间劳动力
错配指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３１５∗∗ －０.２６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０.４３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１７２５ ５１７２５ ５１７２５ １５９３ １５９３
Ｒ２ ０.６３７ ０.９１８ ０.７７２ ０.８０１ ０.６５９

　 　 注:由于第(１)—(３)列的计算需要使用企业的资本存量和 ＴＦＰꎬ观测值相较于基准回归有所减少ꎮ 第
(４)—(５)列为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回归的结果ꎬ因此控制了地级市层面的固定效应ꎮ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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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省级统管改革能够有效降低经济扭曲程度后ꎬ本文进一步探究省级统管改革对

不同企业的差异化影响ꎮ 基于理论假设ꎬ如果省级统管改革主要通过减少资源错配和经济

扭曲提升企业绩效ꎬ那么其对依赖扭曲环境程度不同的企业应产生差异化影响ꎮ 为了验证

这一假设ꎬ本文选取三种扭曲企业:僵尸企业、高补贴企业和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ꎬ以
考察扭曲企业与非扭曲企业在省级统管改革后的经济绩效表现差异ꎮ

在僵尸企业的识别方面ꎬ本文参考 Ｆｕｋｕｄａ 和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２０１１)的方法构造 ＦＮ 指数ꎬ该
指数通过比较企业的息税前利润与净利息支出识别僵尸企业ꎬ具体如下:

ＦＮｉｔ ＝
ＥＢＩＴｉｔ－ Ｒ∗

ｉｔ －Ｒｐ
ｉｔ( )

ｂｓꎬｔ－１＋ｂｌꎬｔ－１
(４)

(４)式中:ＥＢＩＴｉｔ表示企业的息税前利润ꎻＲ∗
ｉｔ 为企业正常经营下所需的利息支出ꎬ使用企业的

短、长期负债与金融机构的一年期、五年期贷款利率进行测算ꎻＲｐ
ｉｔ表示企业当年的利息收入ꎻ

ｂｓꎬｔ－１、ｂｌꎬｔ－１分别表示企业的短、长期负债ꎮ 当ＦＮｉｔ小于 ０ 且资本负债率高于 ５０％时ꎬ认为企业

的息税前利润不足以承担企业的净利息支出ꎬ表明该企业可能受到不合理的银行信贷优惠

且财务状况不佳ꎬ因此本文将其认定为僵尸企业①ꎬ最终得到上市公司僵尸企业比重为

１４.７９％ꎬ与谭语嫣等(２０１７)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ꎮ
在高补贴企业的识别方面ꎬ本文从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获得政府补贴数据ꎬ将获得政府补

贴金额高于当年所有企业中位数水平的企业认定为高补贴企业ꎮ
在比较优势行业的识别方面ꎬ本文参考 Ｊｕ 等(２０１５)的方法ꎬ构造相对偏离度以衡量行

业的要素密集度是否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结构ꎬ具体如下:

Ｄｅｖｓｃｔ ＝
ｋｓｔ ｌｓｔ－Ｋｃｔ Ｌｃｔ

Ｋｃｔ Ｌｃｔ
(５)

(５)式中:ｋｓｔ ｌｓｔ为行业 ｓ 在 ｔ 年的要素密集度ꎬＫｃｔ Ｌｃｔ为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要素禀赋结构②ꎬ若 ｓ
行业当年的偏离度大于所有行业偏离度的中位数ꎬ则认为该行业的要素密集度不符合当地

的要素禀赋结构ꎬ即该行业不具有比较优势ꎮ
进一步地ꎬ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省级统管改革与不同类型企业的交乘项ꎬ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第(１)—(３)列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ꎬ且对于僵尸企业和不具有比较优势行

业的企业ꎬ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ꎮ 省级统管改革实施后ꎬ各类扭曲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ꎬ经济

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小ꎬ这是因为这些原本受到政府保护和优待的企业在失去保护后ꎬ相较其

他企业而言缺乏市场竞争能力ꎬ经济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差ꎮ③

５４１

①

②

③

由于 ＦＮ 指数的测算需要连续两年的财务数据ꎬ而税收调查数据中的抽样企业每年不同ꎬ无法满足这

一条件ꎮ 因此ꎬ本文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识别僵尸企业ꎮ 使用上市公司数据重复基准回

归ꎬ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ꎬ篇幅所限ꎬ结果未在正文展示ꎮ
其中ｋｓｔ表示行业 ｓ 在 ｔ 年的资本投入ꎬｌｓｔ表示行业 ｓ 在 ｔ 年的劳动投入ꎻＫｃｔ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总资本

存量ꎬＬｃｔ表示城市 ｃ 在 ｔ 年的总劳动力数量ꎮ 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ꎮ
省级统管改革和高补贴企业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ꎬ可能是由于高补贴企业群体具有较大的异质

性ꎬ高补贴企业既包括因政策性考虑而获得补贴的低效企业ꎬ也包括因创新活动或符合产业政策而获得补

贴的高效企业ꎮ 这种异质性使得省级统管改革对高补贴企业的整体影响不如对其他类型扭曲企业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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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省级统管改革对扭曲企业营业收入的影响

变量

Ｓａｌｅｓ
僵尸企业 高补贴企业 不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

(１) (２) (３)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２)
Ｒｅｆｏｒｍ×僵尸企业 －０.２５７∗∗∗

(０.０６８)
Ｒｅｆｏｒｍ×高补贴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Ｒｅｆｏｒｍ×不具有比较优势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４７６ ３４０６３０ ３０４５８１
Ｒ２ ０.９３６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２

由于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地区的政策扭曲程度不同ꎬ本文进一步考察省级统管改革对不

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ꎮ① 表 ７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ꎬ对不同要素禀赋结构的地区进行了分组

回归ꎬ第(１)—(３)列为资本丰裕地区ꎬ第(４)—(６)列为劳动丰裕地区ꎮ 结果显示ꎬ第(１)列
省级统管改革的回归系数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ꎬ而第(４)—(６)列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ꎬ说明劳动丰裕地区企业的经济绩效提升效果更加明显ꎮ 比较第(３)、
(６)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ꎬ劳动丰裕地区的非扭曲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也比资本丰裕地区的

非扭曲企业更为明显ꎮ② 这是由于劳动丰裕地区的扭曲程度更大ꎬ省级统管改革后原有的

扭曲被消除ꎬ这些地区的企业经济绩效提升更明显ꎬ且非扭曲企业在省级统管改革后受益更

大ꎬ经济绩效提升也更显著ꎮ③

　 　 表 ７ 　 　 按照不同要素禀赋结构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ａｌｅｓ
资本丰裕地区 劳动丰裕地区

全部企业 扭曲企业 非扭曲企业 全部企业 扭曲企业 非扭曲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７５∗∗ －０.１３３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７９∗∗∗ ０.１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０５８２ ４４２８４ ４３７８７ ２０８１９１ １６６０９０ ２４９７３
Ｒ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４ ０.９７９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４

６４１

①

②

③

本文将资本劳动比高于当年全国地级市中位数的城市归为资本丰裕地区ꎬ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地区的
扭曲企业占比情况显示ꎬ劳动丰裕地区僵尸企业占比相较于资本丰裕地区高 ８％ꎬ相较于不具有比较优势
行业的企业占比高 １７.６％ꎮ 这可能是因为劳动丰裕地区更容易实行赶超战略ꎬ发展并不符合其比较优势的
资本密集型行业ꎬ从而产生了更多的扭曲企业ꎮ

由于僵尸企业是通过上市公司数据测算的ꎬ因此这里选取的扭曲企业为用税收调查数据识别的高补
贴企业和不符合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ꎮ

比较扭曲企业的经济绩效表现可以看到ꎬ在劳动丰裕地区ꎬ扭曲企业的经济绩效同样显著提升ꎬ而在
资本丰裕地区ꎬ扭曲企业的经济绩效则有所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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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级统管改革与契约执行质量

根据理论假设ꎬ如果省级统管改革实施后当地的司法环境有所改善ꎬ契约执行质量提

高ꎬ那么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绩效提升会更加明显ꎮ 本文参考 Ｎｕｎｎ(２００７)构造行业层面

的契约密集度:

Ｚｓ ＝ ∑ ｊ
θｓｊ ＲＮｅｉｔｈｅｒ

ｊ (６)

(６)式中:θｓｊ表示 ｓ 行业产品生产中ꎬｊ 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占总中间投入的份额ꎬ从 ２００７ 年投

入产出表中获得ꎻＲＮｅｉｔｈｅｒ
ｊ 表示 ｊ 行业中投入品是否为差异化产品ꎬ是 ＝ １ꎬ否 ＝ ０ꎮ 企业越依赖

差异化产品作为中间品ꎬ就越需要通过签订合同与供应商商议中间品的价格ꎬ越依赖于合同

的执行力度ꎮ 因此ꎬＺｓ越大ꎬ表示行业越契约密集ꎮ 当契约密集度大于所有行业契约密集度

的中位数时ꎬ本文认为该行业为契约密集型行业ꎮ
本文构造省级统管改革与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交乘项ꎬ以考察契约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绩

效提升表现ꎬ回归结果如表 ８ 第(１)列所示ꎮ 结果表明ꎬ省级统管改革与契约密集型行业的

交乘项系数不显著ꎬ说明省级统管改革后ꎬ相较于其他企业而言ꎬ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绩

效并没有显著提升ꎮ 这一结果与现有文献有所不同ꎬ如果仅关注省级统管改革对合同执行

环境的改善ꎬ无法解释为什么省级统管改革使得契约执行质量有所提升ꎬ但更容易受到制度

改善影响的契约密集型企业ꎬ其绩效却没有显著改善ꎮ 因此ꎬ本文猜想ꎬ契约密集型行业的

企业经济绩效没有显著提升ꎬ是由于该行业中存在更多扭曲企业ꎮ 从上一节分析可知ꎬ省级

统管改革对扭曲企业的经济绩效影响显著为负ꎬ如果契约密集型行业中的扭曲企业占比更

高ꎬ平均而言ꎬ契约执行环境改善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被部分抵消ꎬ导致营业收入没有显著

增加ꎮ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ꎬ本文比较了契约密集型行业与非契约密集型行业中扭曲企业的占

比ꎮ 结果显示ꎬ契约密集型行业中高补贴企业的比例较非契约密集型行业高 ４.６６％ꎬ较不具备

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占比高 ８.２９％ꎬ说明契约密集型行业内的扭曲企业比例要相对更高ꎮ
进一步地ꎬ在引入省级统管改革与契约密集型行业交乘项的基础上ꎬ本文根据企业是否

为扭曲企业进行分组回归ꎬ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ꎮ 其中第(２)、(４)、(６)列为非扭曲企业ꎬ回归系

数为正ꎬ而对于扭曲企业而言ꎬ回归系数均为负ꎮ 交乘项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结果显示ꎬ扭
曲企业与非扭曲企业绩效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ꎬ说明企业是否为扭曲企业会显著影响省级

统管改革对契约密集型行业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ꎮ 结合前文的分析ꎬ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省级统管改革后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绩效整体提升并不显著:契约密集型行业中

扭曲企业占比较高ꎬ而这些扭曲企业从省级统管改革中获益有限ꎬ导致该行业整体的绩效改

善效果被削弱ꎮ 这说明经济扭曲是考虑省级统管改革效果时的重要因素ꎮ
为了进一步考察经济扭曲对契约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影响ꎬ本文在交乘项回归的基础上ꎬ

按照城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契约密集型行业企业进行分组回归ꎮ① 在资本丰裕地区ꎬ契约

密集型行业企业相较于劳动丰裕地区ꎬ营业收入显著提升ꎮ 而在劳动丰裕地区ꎬ契约密集型

行业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ꎬ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ꎬ即契约密集型行业存在

更严重的经济扭曲ꎬ从而削弱了省级统管改革对其经济绩效的提升效果ꎮ

７４１
①受篇幅所限ꎬ该回归结果不在正文中列出ꎬ参见附录 Ａ 附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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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省级统管改革下契约密集型行业中扭曲与非扭曲企业的绩效表现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ａｌｅｓ

全样本 非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 低补贴企业 高补贴企业
有比较优势
行业的企业

无比较优势
行业的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
Ｒｅｆｏｒｍ×契约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０ －０.３７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密集型行业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０６３０ ７７６７ １４０１ １７０９７０ １０２５７６ １３９０６０ １３８１９０
Ｒ２ ０.９８２ ０.９５５ ０.９４９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３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２
ＤＩＦＦ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注:ＤＩＦＦ 为用于检验交乘项组间系数差异显著性的 ｐ 值ꎬ由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 １０００ 次计算得到ꎮ

(三)省级统管改革与供应链匹配效率

除了减少本地企业间资源不合理配置外ꎬ差异化的司法实践造成的市场分割也是影响

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ꎮ 省级统管改革推行后ꎬ外地企业面临的地方政府隐性歧视有所减少ꎮ
当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签订合同时ꎬ一旦本地企业发生违约行为ꎬ由于省级统管改革减少了

地方政府对司法判决的影响ꎬ本地企业很难通过政府干预在合同纠纷诉讼中获胜ꎬ从而降低

了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签订合同时面临的违约风险ꎮ 这种情况在生产复杂产品行业中更为

常见ꎬ因此这些行业的企业在省级统管改革下可能表现出更显著的绩效改善ꎮ
在生产复杂产品行业的识别上ꎬ本文参考 Ｍａ 等(２０１２)的方法ꎬ将差异化产品作为复杂

产品ꎬ采用(６)式中 ＲＮｅｉｔｈｅｒ
ｊ 度量ꎮ 在依赖本地供应商行业的识别上ꎬ本文参考 Ｈ.Ｌｉ 和 Ｚ.Ｌｉ

(２０１３)ꎬ利用企业第二大供应商的地理位置对不同行业进行分类ꎮ 如果所有企业的第二大

供应商都在其所在省份ꎬ则该行业被归类为更依赖本地供应商的行业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

示ꎬ第(１)列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第(２)列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ꎮ 这表明生

产复杂产品的企业在省级统管改革后绩效提升更为明显ꎬ而更依赖本地供应商的企业绩效

下降ꎬ说明省级统管改革通过提高企业的供应链匹配效率改善了企业绩效ꎮ

　 　 表 ９ 　 　 省级统管改革与供应链匹配效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ａｌｅｓ

(１) (２)
Ｒｅｆｏｒｍ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
Ｒｅｆｏｒｍ×复杂产品 ０.１１９∗∗∗

(０.０２１)
Ｒｅｆｏｒｍ×依赖本地供应商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３２４７３８ ３１１７９６
Ｒ２ ０.９８１ ０.９８２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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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章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ꎬ提升司法独立性的改革措施产生的经济效益备受关注ꎮ 如

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ꎬ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 年

以来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ꎬ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ꎬ从消除

经济扭曲、提升契约执行质量和提高供应链匹配效率三个角度ꎬ考察了省级统管改革对企业

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省级统管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经济绩效ꎮ 改革减少了司法过程中外部

非司法因素的干预ꎬ避免了资源向效率较低企业的不合理配置ꎬ从而有效降低了企业和地区

层面的资源错配程度ꎮ 省级统管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产生显著的异质性效应ꎮ 扭曲程度较

高的企业在改革后绩效改善相对有限ꎻ而非扭曲企业的经济绩效显著提升ꎮ 同时ꎬ在资源配

置扭曲更为严重的劳动丰裕地区ꎬ非扭曲企业的绩效改善效果更加明显ꎮ 在契约执行质量

方面ꎬ契约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绩效整体提升并不显著ꎬ这一结果有别于已有研究的主流结

论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其原因是契约密集型行业中扭曲企业占比较高ꎬ而这些扭曲企业从省

级统管改革中获益有限ꎬ从而导致契约密集型行业企业绩效提升不显著ꎮ 此外ꎬ省级统管改

革减少了对外地企业的司法歧视ꎬ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ꎬ提升跨区域供应链的匹配效率ꎬ从
而改善了企业绩效ꎮ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ꎬ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ꎮ 第一ꎬ深化经济扭曲治理ꎬ优化资源配置

机制ꎮ 经济扭曲的系统性治理是发挥司法体制改革效果的前提基础ꎮ 应系统性地识别和清

理各类造成经济扭曲的政策措施ꎬ重点关注针对僵尸企业的过度保护和对不具备比较优势

行业的不当扶持ꎮ 在此基础上ꎬ建立健全市场化的企业退出机制ꎬ让资源能够从低效率企业

向高效率企业转移ꎮ 同时ꎬ完善财政补贴政策的决策机制和监督体系ꎬ建立基于产业发展规

律和比较优势原则的补贴标准ꎬ确保补贴真正落实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等符合国家战略导

向的领域ꎮ
第二ꎬ完善营商环境建设ꎬ提升契约执行质量ꎮ 在保障司法独立性的基础上ꎬ进一步加

强契约执行环境建设ꎬ提高司法效率和质量ꎮ 在技术层面ꎬ推进智慧法院建设ꎬ建立统一的

案件管理系统和执行信息平台ꎬ实现跨区域司法信息共享ꎬ提升司法服务的便民化和智能化

水平ꎮ 建立完善的商事仲裁体系ꎬ与司法体系形成有效互补ꎬ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争议解决

渠道ꎬ有效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和时间成本ꎮ 同时ꎬ建立企业信用评价体系ꎬ完善失信惩戒机

制ꎬ通过提高违约成本以从源头上减少合同违约行为ꎮ 特别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服务

供给ꎬ建立公共法律服务平台ꎬ降低企业维权成本ꎬ确保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平等享受法律保

护ꎮ
第三ꎬ促进要素自由流动ꎬ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ꎮ 应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ꎬ通过完善

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ꎬ进一步提升司法环境的统一性和公平性ꎮ 在监管层面ꎬ建立跨区域的

市场监管协调机制ꎬ统一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规则ꎬ系统性消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ꎮ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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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发展方面ꎬ建立跨区域的产业协调发展机制ꎬ引导各地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

业ꎬ避免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ꎮ 执法层面需要完善反垄断执法体系ꎬ加大

对地方保护行为的识别、查处和惩戒力度ꎮ 最后ꎬ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ꎬ实现“一网通

办”、“跨省通办”ꎬ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提供便利化服务ꎬ真正实现建成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

平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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